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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再次评议国际投资协定（IIAs）1 时，我们在这 851 项协定中发现，除了两项，按照其余协定对“投资者”范围的定义和对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规定，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（SOEs）这两个国家控股企业（SCEs）和与其对应的私有实体一样，享受这作为“投资者”的同等待遇。 特别地，在这 851 项协定中:2 ● 691 项协定并没有明确定义 SCEs 不在“投资者”的范围之内。因为其对投资者的定义并不是基于所有权的属性，而是法人是否按照缔约国的相关法律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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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、注册、成立以及组织经营。因此，如果一家 SCE 是按照缔约国法律成立的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合格的“投资者”。 ● 81 项协定指出“投资者”包括国营企业及国家拥有和控制的实体，从而明确了 SCEs 的投资者地位。 ● 52 项协定明确规定缔约方政府或缔约国自身可以作为“投资者”。这些协定并未禁止缔约国以 SCEs 履行其投资者的角色。 ● 由于 SCEs 并不以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，也不会完全因为金钱收益的驱动而做出投资决策，没有一项协定将 SCEs 排除在“投资者”之外。因此，诸如政府机构、发展基金和金融机构这类并不完全是为了金钱收益而建立的实体，协定似乎没有取消它们的投资资格。 ● 只有两项协定明确规定缔约国的 SOEs 不能作为“投资者”。3 这两项协定均在 1983 年达成，然而对 SOEs 的身份却一直没有明确。 ● 33 项协定并未作出对“投资者”的相关定义。 因此，SCEs 通常在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中作为“投资者”一方。尤其是，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（ICSID）按照公约（ICSID 公约）处理政府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争端之前，由于约 78%的受评议的协定都涉及到投资者与国家的争端解决，SCEs 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都以“投资者”的身份依照 ICSID 的争端解决框架处理问题。 如果某一协定规定 SCEs 符合“投资者”的标准，那么在 ICSID 框架中，SCEs作为“投资者”是否存在准入限制？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。在 ICSID公约的文本和谈判历史中，并未出现明确 SCEs 投资者身份的陈述。此外，少数的提到过这一问题的 ICSID 公约中的仲裁决议，也没有明确指出 SCEs 能够作为投资者在调解中提出索赔。4 我们应该注意到，如果真的像某些学者建议的那样，限制 SCEs 成为 ICSID框架中的“投资者”，5 那么 SCEs很可能会改变其解决纠纷的途径。大多数使 SC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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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进入 ICSID 的协议，也可能使其放弃 ICSID，而去选择一个像国际商会这样的仲裁机构；或者不再遵循 ICSID 公约，而按照诸如联合国委员会的国际贸易法这样的仲裁规则办事。 SCEs 带来了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，6 同时，基于协议的投资仲裁的数量也在增长。以 SCEs 作为索赔人的投资争端在未来发生的频率会更高。因此，从长远看来，任何对 SCEs加入 ICSID 的限制都可能降低 ICSID 的机构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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